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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鑒於政府當局針對大陸高校學位認同數量的擴增，有助於大學學

術國際化的推動，本校於 10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由薛富井校長

率領商學院長蔡建雄教授、法學院吳嘉生教授、國際企業研究所涂登才

助理教授及董手山專委等人，再次赴大陸湖北省武漢及深圳地區各大學

進行學術交流。 

此次交流透過台灣同胞聯誼協會協助，分別訪問華中地區的華中科

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江漢大學

及華南地區的深圳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等各校。 

此行重點，係針對與各校教授及學生之交流、行政人員互訪學習、

國際學術研討等議題相互交流，此項學術合作對國立臺北大學未來在國

際學術發展與實務上將有具體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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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流目的 

       為加強外文能力教學，開創各項誇領域學程，拓展外國學生招生，以

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觀之素養，本校不斷與世界知名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

議，藉以提昇國立臺北大學國際上學術地位。  

       此次選擇與大陸華中各大學學術交流，係著眼於各大學其專業領域包

括工程、理化、醫學、生物科技、藝術、歷史、人文等，亦是本校所欠缺，

且部分大學被大陸教育部列入重點綜合性高校，即大陸“985 工程 ”和

“211 工程 ”重點大學。倘與各校建立學術合作關係，將有助於學術上

“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之策略。  

    此行著眼於從事學者聯合研究和共同發表論文、雙方互邀出席研討

會、聯合舉辦學術會議、長短期學術專案、學生的交流和交換等，鼓勵雙

方各自擅長的領域，秉持優勢互補的精神，進行合作。透過台灣同胞聯誼

協會協助，此行訪問華中地區的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中南財經

政法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江漢大學及華南地區的深圳北京大學匯豐商學

院等各校，針對與各校教授及學生之交流、行政人員互訪學習、國際學術

研討等議題相互交流，此項學術合作對於本校未來在國際學術發展與實務

上將有具體貢獻。 

 

 

二、過程 

(一)訪問行程 

      2O13 年 08 月 28 日，校長薛富井教授，吳嘉生教授蔡建雄院長及專

門委員董手山等人，從台北桃園機場搭 3 點 30 分飛機赴大陸湖北省武漢。

當地台灣同胞聯誼會羅鷹秘書長接機。 

      8 月 29 日上午 10 點參訪華中科技大學，與該大學管理學院王宗軍院

長及國際交流處邱勇副處長等八人會面，雙方介紹校況以及未來的學校遠

景，針對雙方交流的意願提出樂觀的看法；下午 3 點參訪武漢理工大學，雙

方就兩校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內容達成共識。  

    8 月 30 日上午 10 點參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11 點武大校長顧良海與該

校港澳台辦公室主任等 8 人在該校第 3 會議室接見，經雙方校長短暫談話

及針對過去兩年兩校交流事項做一個簡要的檢討。下午 3 點參訪華中師範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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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日上午參觀歸元寺，下午 3 點到訪江漢大學，由該校校長楊衛

東教授接待簡報，經雙方對於交流事項提出一致觀點，並研擬學生交流協

議書，達成共識。 

      9 月 1 日上午 10 點搭乘中國國際航空赴華南地區，下午 3 點到達深圳

寶安機場。 

   9 月 2 日上午 10 時抵達深圳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由該校院長黃海豐

院長接待及簡報，隨後參觀該校教學軟硬體設施，下午搭 6 點 5 分搭乘

中華航空公司班機返台。 

     

 

         

   參訪華中科技大學                    與武漢大學交流 

 

 

         

參訪華中師範大學                     與武漢理工大學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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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江漢大學                      參訪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 

 

 

(二)重點交流項目 

  此次交流活動，對於於武漢大學部分，著重雙方過去兩年來學術交流概況

做些檢討與建議，藉此改善及加強雙方交流；至於對於華中科技大學、中南

財經政法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及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等校，係屬合作前之訪

問，藉以了解學校特色，待時機成熟再行簽約。 

   此行最大收穫為分別與武漢理工大學協議日後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內

容，及與江漢大學研議學生交流協議項目，協議草案大綱於下： 

(1) 與江漢大學之學生交流 

① 雙方學校每學期至多可交換學生 2 名，第 3 名〈含〉以後之交換學生

應負擔接待校之研修費。 

② 交換生需在原屬學校註冊及負擔原屬學校之研修費，毋須繳交接待校

之研修費，第 3 名〈含〉以後之交換學生應負擔接待校之研修費。 

③ 雙方學校需盡力協助安排對方交換學生之住宿，並且提供適當之諮詢

及援助。交換生應自行負擔其交流期間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書籍費

簽證費保險費及其他屬於個人支出費用。但兩校另有協議者，不在此

限。  

④ 接待學校需提供交換學生有關註冊、校園生活、健康、語言、文化調

適等方面之協助或指導。 

⑤ 雙方將提供申辦（赴大陸或赴臺灣地區）旅行證件所需之資料，以便

學生及時取得入境許可。 

⑥ 兩校保留在任何時間遣退在學業上或個人操守上違反規定之交換生之

權力。且該遣退之交換生名額，於當學期不得繼續在申請，至遣退交

換學生將不影響其他交換生之約定。 

⑦ 交換生在對方學習期滿後，必須返回原屬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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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接待學校須在交換結束時交將交換學生的成績單正本寄與原屬學校。

交換學生在接待學校所取得的成績證明，得由交換學生原屬學校依據

其規定進行採認或抵免。 

 

 

(2)與武漢理工大學學術交流 

     薛校長與武漢理工大學校長張清杰博士等人在愉悅環境下進行學術意

見交換，首先由張校長致歡迎詞，並介紹武漢理工大學特色及未來發展目標，

陳述其對雙方交流之感想，再由薛校長簡要地向該校與會之教授們，介紹臺

北大學過去優良歷史、目前學術上成就，及未來在國際學術交流的展望，而

後雙方達成日後學術交流合作共識： 

①雙方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互派教授、學者就相關領域之最新進展，舉

辦學術講座活動。 

②加強雙方發展人員互訪與合作研究，包括邀請對方教授、學者進行短期

講學、中短期研究等。詳細實施計劃於簽訂本合作協議書後另訂之。 

③學術交流合作所需之經費由雙方根據實際情況分別協商之。 

④教師互訪與交流、學生交換、學術研究之題目及成果利用等。由雙方協

商訂之。 

 

  

三、心得與建議： 

    此次交流活動，對於於武漢大學部分，著重雙方過去兩年來學術交流概

況做些檢討與建議，藉此改善及加強雙方交流；至於對於華中科技大學、中

南財經政法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及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等校，係屬合作前之

訪問，藉以了解學校特色，待時機成熟再行簽約；與武漢理工大學及江漢大

學則對彼此交流項目達成共識，此行任務圓滿達成。 

    此行華中各大學學術交流，應如何務實履行，茲作下列建議： 

   （一）落實雙方寶貴意見及簽約協議條款。 

   （二）雙方提供互惠互利條件，以良好友誼進行合作。   

   （三）雙方應本著交流的誠意，落實各項協議條款，雙方各自評估優劣勢

朝著“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方向邁進。 

   （四）辦理訪問學者之講學、教師研究、學術研討、學生交流與交換、學

術資料交流、長短期學術專案講座等事項時，雙方應提供最便利條

件與優惠方式，簡化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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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優先處理雙方所允諾的學術互訪或學生進修的申請，以漸進方式，

逐步達成此次全面的協議目標。 

 

 

 


